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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澄清虛假市場新聞

本公告乃由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
團」）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在自願基礎上刊發。

董事會注意到今日有關本公司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曲程先生（「曲先生」）出售
3,474,571,048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（「股份」）約45%的市場新聞。

董事會注意到2022年11月30日有大量賣空。董事會已向曲先生查詢，現鄭重澄
清，指稱曲先生出售股份的新聞是虛假的，並沒有事實依據，純屬惡意造謠。董
事會特此強調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曲先生並無出售其任何股份，且仍為本公司控股
股東。此外，本集團的業務無任何異常。

本公司亦已諮詢了其法律顧問，並保留一切權利對捏造及散佈有關本集團的此類
亳無根據的信息之人士採取適當行動。本公司將考慮並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保障
本集團的利益。

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小心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曲乃杰

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，2022年12月1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曲乃杰先生、曲程先生及張建斌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
王旭光先生、李浩先生及袁兵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國輝先生、王軍先生及
張夢女士。


